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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股票代码：600236          公告编号：临2015-065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3,782,918,026 股  

发行价格：4.46 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时间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认购股数 限售期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4.46 元/股 2,458,896,717.00 36 个月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6 元/股 1,134,875,408.00 12 个月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6 元/股 189,145,901.00 12 个月 

合  计 - 3,782,918,026 -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本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市时间为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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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认购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

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10 日；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认购股份

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10 日，以上上市流通时间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2 日，龙滩公司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

东变更登记，龙滩公司的股东由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

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桂冠电力直

接持有龙滩公司 100%股权，龙滩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发行概况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采用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的方式，分别购买大唐集团持

有的龙滩公司 65%股权、广西投资持有的龙滩公司 30%股权和贵州产投持有的

龙滩公司 5%股权。其中，向大唐集团发行普通股的数量为 2,458,896,717 股，向

广西投资发行普通股的数量为 1,134,875,408 股，向贵州产投发行普通股的数量

为 189,145,901 股。 

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200 名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 19 亿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拟用

于投资本公司体内风电项目以及补充本公司与标的资产龙滩公司的流动资金。募

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前提条件，但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截至本公

告日，优先股尚未发行。 

(一)本次发行决策过程及核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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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 1 月 29 日，桂冠电力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

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2015 年 1 月 29 日，桂冠电力与大唐集团、广西投资、贵州产投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3、2015 年 4 月 20 日，龙滩公司股东会 2014 年度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议案》； 

4、2015 年 5 月 12 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获得国务院

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20150020）； 

5、2015 年 6 月 9 日，桂冠电力与大唐集团、广西投资、贵州产投签署了《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6、2015 年 6 月 9 日，桂冠电力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7、2015 年 6 月 17 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8、2015 年 6 月 26 日，桂冠电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9、2015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633 号），核准桂冠电力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发行 2,458,896,717 股股份，

向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134,875,408 股股份，向贵州产业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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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89,145,901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桂冠电力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19,000,000 股优先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3,782,918,026 股  

3、发行价格：4.46 元/股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5 年 12 月 02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

职业字[2015]15131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02 日，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出

资的股权均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应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3,782,918,026.00 元，出资方式均为股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63,367,540.00 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桂冠电力已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完成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四)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2 日，龙滩公司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

东变更登记，龙滩公司的股东由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

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桂冠电力直

接持有龙滩公司 100%股权，龙滩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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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股份变动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本公司向大唐集团、广西投资和贵

州产投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龙滩公司合计 100%股权，不涉及现金募集。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六)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批准、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

产的过户，龙滩公司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已完成验资；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 3,782,918,026 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

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

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

交易签署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本次交易相

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

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

能力、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

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验资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经完成。桂冠电力尚需

办理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登记手续等后续事项，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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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认购股数 限售期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4.46 元/股 2,458,896,717.00 36 个月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6 元/股 1,134,875,408.00 12 个月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6 元/股 189,145,901.00 12 个月 

合  计 - 3,782,918,026 -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2、认购股份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本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 36 个月，预计上市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0 日；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认购股份限售期 12 个月，预计上市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10 日；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认购股份限售期

12 个月，预计上市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10 日，以上上市流通时间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

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本：1,800,931.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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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进行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1 号 

经营范围：经营集团公司及有关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并由集团公司拥有的

全部国有资产；从事电力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电力设备制造、设备检修与调试；电力技术开发、咨询；电力

工程、电力环保工程承包与咨询；新能源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 

2、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4,754,144,706.80 元 

法定代表人：冯柳江 

注册地：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经营范围：对能源、矿业、金融业、文化旅游、房地产业、肥料行业的投资

及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

经营；高新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肆拾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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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翟彦 

注册地：贵州省贵安新区湖潮乡贵州产投贵安新区高端装备工业园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投

资融资；委托贷款；资本运营；资产经营及股权管理；企业兼并重组；资产托管；

土地收储、担保；财务顾问；招投标；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钢材、

建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外）、酒类的销售；国内外贸易、发行和设立私

募基金、煤炭经营、电力生产、餐饮业。（以上经营项目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

证或批准文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在本次交易前，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权，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1,151,922,693 50.51 

2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8,948,188 19.25  

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沪 
30,122,748 1.32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715,334 0.78 

5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5,872,691 0.7 

6 
北京千石创富－民生银行－新活力富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11,215,300 0.49 

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重阳 3 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052,056 0.4 

8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9,043,577 0.4 

9 中国大唐集团务有限公司  7,515,460 0.33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59,364 0.27 

合  计 1,705,182,871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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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3,610,819,410  59.55 

2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73,823,596  25.96 

3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9,145,901  3.12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550,315  0.31 

5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5,872,691  0.26 

6 
北京千石创富－民生银行－新活力财富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1,215,300  0.18 

7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9,043,577  0.15 

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191,400  0.14 

9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7,515,460  0.12 

1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重阳 3 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272,056  0.10 

合  计 5,450,449,706 89.89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单位：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金额 
比例

（%） 
金额 

占注册资

本总额比

例（%） 

有 限 售 条

件股份： 
1,151,922,693.00 50.51 3,782,918,026.00 4,934,840,719.00 81.39 

其中：国有

法人持股 
1,151,922,693.00 50.51 3,782,918,026.00 4,934,840,719.00 81.39 

其中：中

国大唐集团

公司 

1,151,922,693.00 50.51 2,458,896,717.00 3,610,819,410.00 59.55 

其中：广

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 - 1,134,875,408.00 1,134,875,408.00 18.72 

其中：贵

州产业投资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 - 189,145,901.00 189,145,901.00 3.12 

无 限 售 条

件 流 通 股

份： 

1,128,526,821.00  49.49  - 1,128,526,821.00 18.61 

其中：人 1,128,526,821.00  49.49  - 1,128,526,821.00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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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普通股  

合计 2,280,449,514.00 100 3,782,918,026.00 6,063,367,540.00 1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详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广西

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一章交易概述”之“四、本次交易对于上市公司

的影响”及“第九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0755）2383 5383、（010）6083 6030 

传真：（0755）2383 5525、（010）6083 6031 

财务顾问主办人：李中杰、吴仁军 

财务顾问协办人：李宁 

（二）公司律师 

名称：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 

单位负责人：吴东桓 

电话：（021）68769686 

传真：（021）58304009 

经办律师：王建文、黄勇 

（三）财务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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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天职国际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 19 号华通大厦 B 座二层 

法定代表人：陈永宏 

电话：（0755）61372888 

传真：（0755）61372899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哲、张磊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电话：（010）65881818 

传真：（010）65882651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石一兵、梁建东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天职业字[2015]15131 号）。 

（二）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

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

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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